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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深圳图书馆提出。 

本标准由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图书馆、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岩、王林、黎志文、秦格辉、欧阳莎、肖文康、李媛红、余胜英、程帆、冯

雪萍、张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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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技术平台是实现区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一体化的基础与技术保障。为指导并规范

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技术平台的应用实施与运行管理，促进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图书馆的

整体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保障统一服务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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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技术平台应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技术平台应用实施与运行管理中的总体原则、统一业务标识、

统一服务规则与服务管理、统一馆藏揭示和数据标准、统一网络系统与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市、区级公共图书馆，以及加入统一服务技术平台的其他各级公共图书馆（含自助图

书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8220—2011 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公共图书馆 

由各级人民政府投资兴办、或由社会力量捐资兴办的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图书馆，是具有文献信息资

源收集、整理、存储、传播、研究和服务等功能的公益性公共文化与社会教育设施。 

3.2  

统一服务 

在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标准化原则指导下，本地区的公共图书馆联合起来，推进资源共建共享，

通过统一的技术与管理模式，为读者提供一证通行、通借通还等图书馆基本服务。 

3.3  

统一服务技术平台 

在实施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过程中，将各馆的读者数据、书目与馆藏数据等整合起来，按照统一模

式构建和运行管理的网络化计算机系统。 

3.4  

中心图书馆 

在本地区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技术平台构建、应用实施与运行管理过程中，组织整体应用实施、统

筹协调运行管理并担负本地区网络数据中心职责的图书馆。中心图书馆为市级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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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成员馆 

参与本地区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技术平台构建，负责本馆及其下属分馆统一服务技术平台应用实施

与运行管理的图书馆。成员馆为市、区级公共图书馆。 

3.6  

服务点 

提供图书馆基本服务的市、区级公共图书馆及其下属分馆，以及大型服务设备（如自助图书馆）等

网点。 

3.7  

文献所属馆 

参与统一服务的文献资产所归属的图书馆。 

3.8  

馆藏地点 

文献所属馆分配给文献的入藏地点，一般为具有独立管理空间的图书馆书库或服务区。 

3.9  

 

 

  

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技术平台应用实施和运行管理应遵循以下总体原则： 

a） 公共图书馆应遵循GB/T28220—2011规范，致力于本地区统一服务技术平台

开户馆

读者初始注册的图书馆，具有保存读者原始登记信息档案（自助办证除外），承担读者外借押金、

预存款账户管理职能。

4 总则

应用实施与运行管

理，为读者提供一体化、均等化、便利化的图书馆服务； 

b） 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技术平台应用实施与运行管理应体现本地区公共图书馆合作，推动本地区

公共图书馆资源共建、共知、共享，在基本服务项目上采取统一的服务规则和服务管理模式； 

c） 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技术平台应用实施与运行管理应推进本地区公共图书馆的信息化、网络化

和智能化管理，提升本地区公共图书馆整体服务能力与管理水平； 

d） 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技术平台所采用的技术架构和业务模式应具有可持续性和可扩展性，兼顾

不同规模、不同层级图书馆的需求； 

e） 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技术平台建立在公共计算机网络环境下，应高度重视网络信息系统安全。 

5 统一业务标识 

5.1 馆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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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统一服务的图书馆的唯一识别标识，采用6位编码，由中心图书馆统一分配。 

5.2 文献标识 

加入统一服务的文献的唯一识别标识，采取“馆代码+本馆文献数字编码”的方案，总长度为14位，

其中“本馆文献数字编码”长度为8位。 

5.3 读者证标识 

在统一服务技术平台中注册读者的唯一识别标识，采取“馆代码+本馆读者证数字编码”的方案，

总长度为13位，其中“本馆读者证数字编码”长度为7位。 

5.4 服务标识 

文献、读者证应同时印制或加贴明码标识，同时借助色彩、图形、文字等，增加统一服务、成员馆

或特殊服务的标志性元素，以便人工识别。 

6 统一服务规则与服务管理 

6.1 统一读者管理 

6.1.1 读者注册 

读者注册时，统一服务技术平台应对读者证标识、读者证类别、姓名、身份证号、照片、联系方式

等信息进行统一管理。 

读者注册遵循一人一证的原则，读者的身份证号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作为唯一身份标识。 

读者可在任一成员馆及其授权的下属服务点办证、退证或办理相关业务。 

6.1.2 服务授权 

在读者注册的基础上，可通过自动开通和选择性开通实现图书馆的各类服务授权。 

6.1.3 读者认证 

统一服务技术平台应提供读者认证接口或服务，支持对各馆数字资源访问、无线上网服务等进行授

权。 

6.2 统一借还管理 

6.2.1 借还规则 

应统一设定可借文献类别、数量、借期、续借次数，以及文献丢失、损坏、逾期滞还处罚方法等服

务规则。可根据本地区服务需求设置一定的外借押金。 

6.2.2 通借通还 

支持读者在任一成员馆及其下属服务点借出或归还文献。对于一些特定文献（如期刊、音像资料、

特种文献等）允许其限定还书地点。 

6.2.3 续借服务 

支持读者在任一成员馆及其下属服务点的服务台、自助设备和网站等平台上进行查询与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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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预借服务 

支持读者查询各成员馆提供预借服务的文献信息，提出预借请求。由各成员馆响应各自的文献预借

服务请求，提供后续服务。 

6.2.5 文献安全 

各成员馆及其下属服务点应根据实际情况配备必要的安防设施，保障文献安全。 

6.3 统一文献流转 

6.3.1 归还文献处理 

读者归还的文献属于本馆的可直接上架；不属于本馆的文献可统一放置在外馆专架上继续服务，或

送还文献所属馆。 

外馆专架上的文献应定期送还文献所属馆。 

6.3.2 文献送还 

各服务点在将非本馆文献送还其所属馆前，应在统一服务技术平台上进行数据处理，再交予物流人

员，以保证文献和数据的一致性。 

6.3.3 文献回馆 

文献所属馆收到物流人员送还的文献后，应及时在统一服务技术平台上进行数据处理，以保证文献

和数据的一致性。 

6.4 统一阅览管理 

6.4.1 电子阅览室 

电子阅览室管理应在统一服务技术平台上进行统一身份认证，并采取规范的管理模式，包括机位管

理、计时管理、打印管理等，支持读者自助上机、下机。 

6.4.2 专题阅览室 

专题阅览室（区）可根据需要，在入室（区）时由统一服务技术平台进行身份识别和服务授权。 

开架服务的文献宜在归架前采集文献信息，获得文献利用数据。闭架管理的文献宜通过统一服务技

术平台的闭架索书系统提供文献调阅服务。 

6.5 统一财经管理 

6.5.1 经费归属 

 

 

  

 

 

统一服务技术平台应准确记载各类财经事务，区分经费归属。

因文献污损、丢失、逾期滞还所产生的费用应归文献所属馆；各类读者服务（如办证、打印、复印

等）所产生的耗材费用应归操作员所属成员馆；读者外借押金、预付款应由开户馆管理。

6.5.2 分设账户

 

各成员馆应针对读者外借押金、预付款、收入等不同类别的财经项目，分设管理账户

。6.5.3 财经结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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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图书馆应在一定周期内（月或季度）组织各成员馆对产生的各类费用进行统一的财经结算。 

6.6 统一读者咨询 

各成员馆应在网站发布统一的服务信息，并通过多种方式共同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共同构建咨询

知识库。 

7 统一馆藏揭示和数据标准 

7.1 统一馆藏揭示 

统一服务技术平台应对各成员馆的馆藏进行统一揭示和管理，准确反映文献的入藏和分布情况。 

7.2 统一书目数据标准 

中心图书馆应组织制定统一的书目数据标准和编目规则，推进书目数据质量控制工作，保障馆藏揭

示效果。 

7.3 统一编目平台 

中心图书馆应借助国家联机编目中心、区域性编目中心搭建与统一服务技术平台配套的本地区统一

编目平台，推进编目工作的规范化，有效控制书目数据质量。 

8 统一网络系统与技术管理 

8.1 统一网络系统与设备 

8.1.1 网络数据中心 

中心图书馆应构建网络数据中心，支撑统一服务技术平台应用软件系统的运行，为各成员馆提供有

效的系统访问通道，建立多级数据备份机制。中心图书馆应组织各成员馆共同建立VPN专网，不断优化

网络系统和应用系统的架构，共同保障系统整体运行安全和数据安全。 

8.1.2 成员馆网络与设备 

各成员馆应配备必要的网络设备，通过VPN专网实现与网络数据中心安全、稳定的数据交互，同时

为下属服务点接入VPN网络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技术条件。 

各成员馆应配备必要的应用服务器或其他设备，分担网络数据中心的访问压力。 

8.1.3 服务点网络与设备 

成员馆下属各服务点宜通过VPN方式与各成员馆的网络保持联通，应配备业务用计算机、读者证与

文献识读设备、文献安防设备，以及凭条打印设备、身份证阅读器、摄像装置等辅助设备。 

8.2 统一技术应用标准 

各成员馆在引进与统一服务技术平台相关的技术与设备时应遵从统一的技术应用标准。 

8.3 开放技术应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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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服务技术平台应提供规范化的各种数据及应用功能接口，包括读者认证、自助服务、数据查询

与统计等接口，支持各成员馆拓展应用。 

8.4 统一运行管理与维护 

8.4.1 运行监控 

中心图书馆应建立中心监控系统，实时监控统一服务技术平台各类设备和应用系统的运行状态，以

及资源和服务状况，以及时发出预警，实现资源的及时调配、设备的及时维护和服务的有效追踪。 

8.4.2 系统维护 

中心图书馆应组织建立统一服务技术平台协调维护机制及沟通反馈机制。各成员馆应加强合作，及

时维护平台中的服务器系统、网络系统、存储与备份系统、数据库系统、应用软件系统等，保障系统软

硬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